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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注意事項修正規定、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、校園安全檢查操作手冊及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範本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、修

正對照表、校園安全檢查操作手冊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輔

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範本各1份(如附件)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請轉知所屬學校，參酌旨揭注意事項及相關法令修正學校教師

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，協助教師以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教育及

輔導學生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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